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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 製 混 凝 土 的 品 質 控 制 及 質 量 監 督  

 

引 言  

近 年，香 港 私 人 樓 宇 發 展 項 目 使 用 預 製 混 凝 土 的 情 況 有

不 斷 增 多 的 趨 勢。為 確 保 預 製 混 凝 土 構 件 的 質 素，在 製 造、豎

設 及 檢 查 這 些 構 件 的 過 程 中，必 須 有 適 當 的 監 督 及 足 夠 的 品 質

控 制。本 作 業 備 考 載 列 關 於 在 建 築 地 盤 以 外 製 造 的 預 製 混 凝 土

主 要 構 件 的 品 質 控 制 及 質 量 監 督 規 定，而 這 些 規 定 不 適 用 於 非

主 要 構 件，例 如 非 結 構 預 製 混 凝 土 組 件、建 築 裝 飾 物 及 花 槽 等。 

 

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承 建 商 的 職 責   

2 .    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的 規 定 ，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

師 及 註 冊 承 建 商 有 責 任 確 保 有 關 的 預 製 混 凝 土 工 程 符 合 該 條

例 的 規 定 和 標 準，以 及 按 照 經 批 准 的 圖 則 進 行。根 據《 建 築 物

條 例 》 第 4 ( 3 ) ( a )條 及 《 建 築 物 （ 管 理 ） 規 例 》 第 3 7條 的 規 定 ，

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須 就 預 製 混 凝 土 工 程 提 供 足 夠 的

監 督 ； 而 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第 9 ( 5 ) ( a )及 9 ( 6 ) ( a )條 和《 建 築 物

（ 管 理 ）規 例 》第 4 1條 的 規 定，註 冊 承 建 商 須 不 斷 監 督 整 個 預

製 混 凝 土 工 程 的 進 行 。   

 

品 質 保 證  

3 .   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第 1 7 ( 1 )條 第 6項 的 規 定 ， 建 築 事 務

監 督 在 批 准 圖 則 時 會 施 加 條 件，要 求 預 製 混 凝 土 構 件 必 須 由 獲

得 I S O  9 0 0 0品 質 保 證 認 證 的 工 廠 製 造 。    

4 .   根 據《 建 築 物（ 管 理 ）規 例 》第 1 0條 的 規 定 ， 建 築 事 務

監 督 在 批 准 圖 則 時 會 施 加 規 定，要 求 有 關 人 士 在 申 請 展 開 工 程

同 意 書 前，提 交 製 造 商 的 品 質 保 證 計 劃 的 文 件 副 本，並 須 附 連

由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簽 署 的 聲 明，以 確 認 該 品 質 保 證 計 劃 已 充 分

考 慮 各 項 因 素，確 保 產 品 質 素 符 合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的 條 文 和 經

批 准 圖 則 的 規 定 。  

5 .    品 質 保 證 計 劃 須 涵 蓋 以 下 項 目 ：   



 
( a )  物 料 的 品 質 控 制 測 試 ；   

( b )  用 於 品 質 控 制 測 試 的 實 驗 所 儀 器 的 校 準 程

序 ；   

( c )  預 製 構 件 工 場 設 備 的 效 能 及 正 確 操 作 方 法 ；   

( d )  生 產 程 序 ；   

( e )  測 試 程 序 和 規 定 ；   

( f )  內 部 人 員 和 獨 立 人 士 的 巡 查 次 數 和 範 圍 ； 及   

( g )  內 部 人 員 和 獨 立 人 士 的 審 核 次 數 和 範 圍 。   

 

合 格 的 監 督   

6 .   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第 1 7 ( 1 )條 第 6項 的 規 定 ， 建 築 事 務

監 督 在 批 准 圖 則 時 會 施 加 條 件，要 求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承

建 商 為 預 製 混 凝 土 構 件 的 製 造、豎 設 及 檢 查 提 供 合 格 的 監 督 。  

7 .  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應 委 派 一 名 人 員 擔 任 結 構 品 質 控 制 監

工，負 責 監 督 預 製 混 凝 土 製 件 的 生 產。此 外，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

亦 應 訂 出 所 需 的 監 督 次 數，而 次 數 不 得 少 於 每 星 期 一 次。品 質

控 制 監 工 的 最 低 資 格 和 經 驗，須 與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的 職 能 班 子

下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－ T 3級 別（ 見《 地 盤 監 督 作 業 守 則 》）看 齊 。  

8 .    註 冊 承 建 商 應 委 派 一 名 人 員 擔 任 品 質 控 制 統 籌 員，負 責

在 工 廠 內 不 斷 監 督 預 製 混 凝 土 製 件 的 生 產。品 質 控 制 統 籌 員 的

最 低 資 格 和 經 驗，須 與 註 冊 承 建 商 的 職 能 班 子 下 適 任 技 術 人 員

－ T 1級 別 （ 見 《 地 盤 監 督 作 業 守 則 》 ） 看 齊 。    

9 .  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承 建 商 各 自 委 派 的 監 督 人 員 的

姓 名 和 資 歷，必 須 載 於 檢 查 記 錄 簿 內。有 關 的 監 督 人 員 須 在 記

錄 簿 記 下 關 於 建 造 、 檢 查 、 審 核 及 測 試 預 製 混 凝 土 的 詳 細 資

料。這 份 記 錄 簿 須 存 放 在 工 廠 內，而 副 本 則 存 於 建 築 地 盤 辦 事

處 ， 以 便 在 有 需 要 時 ， 出 示 以 供 屋 宇 署 人 員 查 核 。    

1 0 .   此 外，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以 及 註 冊 承 建 商 的 獲 授 權 簽 署 人

須 每 月 最 少 一 次 到 預 製 混 凝 土 工 廠 進 行 巡 查 及 審 核。根 據《 建

築 物（ 管 理 ）規 例 》第 1 0條 的 規 定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在 批 准 圖 則

時 會 施 加 規 定，要 求 有 關 人 士 須 將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對 預 製 混 凝

土 工 廠 進 行 審 核 的 報 告 副 本，以 及 經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妥 為 批 註

的 由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對 預 製 混 凝 土 工 廠 進 行 審 核 的 報 告 副 本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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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予 屋 宇 署 作 記 錄 用 途。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的 報 告 內 亦 應 包 括 其

職 能 班 子 下 結 構 品 質 控 制 監 工 所 提 供 的 合 格 的 監 督，而 獲 授 權

簽 署 人 的 報 告 則 應 包 括 其 職 能 班 子 下 品 質 控 制 統 籌 員 所 提 供

的 合 格 的 監 督 。 有 關 審 核 的 最 低 要 求 ， 詳 述 於 附 錄 A。   

1 1 . 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可 考 慮 對 運 送 至 建 築 地 盤 的 預 製 混 凝

土 構 件 的 品 質 進 行 現 場 審 核，以 替 代 上 文 第 1 0段 所 指 明 註 冊 結

構 工 程 師 須 對 預 製 混 凝 土 工 廠 提 供 合 格 的 監 督 的 規 定。在 此 情

況 下，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須 在 工 程 展 開 前 以 書 面 通 知 建 築 事 務 監

督，及 其 後 將 一 份 對 運 送 至 建 築 地 盤 的 預 製 混 凝 土 構 件 的 品 質

進 行 現 場 審 核 的 報 告 副 本，提 交 予 屋 宇 署 作 記 錄 用 途；該 報 告

須 包 括 結 構 品 質 控 制 監 工 所 提 供 的 合 格 的 監 督。有 關 註 冊 結 構

工 程 師 進 行 現 場 審 核 的 最 低 要 求 ， 詳 述 於 附 錄 B。  

1 2 .   業 界 應 參 閱 屋 宇 署 發 出 的《 預 製 混 凝 土 建 造 守 則 》所 提

的 建 議 及 指 引，以 知 悉 預 製 混 凝 土 的 設 計、建 造 及 品 質 控 制 方

面 的 良 好 方 法 。    

 

另 聘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  

1 3 .   對 於 不 會 影 響 母 結 構 穩 定 性 的 預 製 混 凝 土 構 件，例 如 預

製 混 凝 土 外 牆 或 樓 梯，有 關 人 士 可 另 聘 一 名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為

這 些 預 製 混 凝 土 構 件 進 行 設 計，以 及 監 督 構 件 的 製 造 和 豎 設 。

在 此 情 況 下 ， 呈 交 圖 則 以 供 審 批 時 ， 須 附 連 指 明 表 格 B A 4 及

B A 5， 通 知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已 另 聘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一 事 ， 以 及 該

另 聘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所 負 責 的 建 築 工 程 範 圍。項 目 註 冊 結 構 工

程 師 亦 須 以 書 面 通 知 建 築 事 務 監 督，表 明 已 充 分 知 悉 已 另 聘 註

冊 結 構 工 程 師，以 及 雙 方 有 關 職 責 分 工 的 情 況。在 預 製 混 凝 土

構 件 的 建 造 工 程 竣 工 後，該 另 聘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須 按 照《 建 築

物（ 管 理 ）規 例 》第 2 5 ( 3 )條 所 訂，證 明 有 關 工 程 已 符 合 規 定 。  

1 4 .   該 另 聘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在 呈 交 圖 則 時，須 一 併 提 供 其 所

準 備 的 報 告 書 ， 評 估 擬 進 行 的 預 製 混 凝 土 工 程 對 母 結 構 的 影

響。此 評 估 報 告 書 亦 須 附 有 一 份 由 項 目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所 簽 發

的 聲 明 ， 以 確 認 項 目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本 人 已 充 分 知 悉 連 接 細

節 ， 以 及 構 件 對 母 結 構 的 影 響 。  

1 5 .   該 另 聘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須 負 責 監 督 預 製 混 凝 土 構 件 的

製 造 和 豎 設，當 中 包 括 預 製 混 凝 土 構 件 與 母 結 構 的 連 接 部 分 ，

即 繫 件、錨 定 板、預 埋 置 件 等，但 那 些 在 其 受 聘 前 已 安 裝 在 母

結 構 的 相 關 工 程 則 不 在 其 負 責 監 督 之 列。如 有 這 種 情 況，項 目

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須 在 呈 交 以 供 審 批 的 上 蓋 結 構 圖 則 中 說 明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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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預 先 安 裝 部 分 的 結 構 細 節 和 分 布，其 後 並 須 負 責 監 督 該 等 部

分 的 安 裝。該 另 聘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設 計 預 製 混 凝 土 構 件 時，應

參 照 已 預 先 安 裝 的 連 接 細 節；如 最 終 採 用 不 同 的 連 接 細 節 時 ，

須 與 項 目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聯 絡 ， 作 出 所 需 的 修 改 。  

1 6 .   該 另 聘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須 確 保 已 遵 從 上 文 第 3 至 5 段 關

於 品 質 保 證 和 第 6至 1 1段 關 於 合 格 監 督 的 條 件 和 規 定 ， 並 須 負

責 呈 交 上 文 第 4段 要 求 的 文 件 。  

1 7 .   本 署 已 向 註 冊 承 建 商 發 出 內 容 相 若 的 作 業 備 考 。  

 

 

 

 

 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區 載 佳 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檔  號  ： B D  G R / 1 - 1 2 5 / 5 4   

 
本 作 業 備 考 前 稱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2 9 9  
初  版  ： 2 0 0 6年 8月  
上 次 修 訂 版  ： 2 0 1 0年 4月  
本 修 訂 版  ： 2 0 1 2年 7月 (助 理 署 長 ／ 拓 展 2 )  (修 訂 第 3、 4、

6、 8及 1 0段 ； 加 入 第 1 1段 、 附 錄 A及 B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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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A  

(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

A P P - 1 4 3 )  
 

有 關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和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 
對 預 製 混 凝 土 工 廠 進 行 審 核 的 最 低 要 求  

 
 

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和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對 預 製 混 凝 土 工 廠 進

行 的 審 核 應 包 括 下 列 工 程 項 目 ：  
 

工 程 項 目  審 核 範 圍  

1  模 板   鋼 模 的 平 滑 及 清 潔 程 度 和 尺 寸  
 脫 模 劑 的 使 用  

2  鋼 筋   鋼 筋 的 大 小 、 紋 式 圖 樣 、 安 裝 及 排 列  
 鋼 筋 定 位 物  
 混 凝 土 保 護 層  
 物 料 測 試 報 告  

3  混 凝 土  
 

 澆 灌 及 壓 實  
 養 護  
 物 料 測 試 報 告  

4  製 成 品   混 凝 土 表 面  
 大 小 和 尺 寸  
 預 留 搭 接 鋼 筋  

5  檢 查 記 錄   結 構 品 質 控 制 監 工 ／ 品 質 控 制 統 籌 員 的

記 錄 簿  

6  其 他 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／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認 為 就

有 關 項 目 而 言 是 必 需 的 其 他 工 程 項 目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( 0 7 / 2 0 1 2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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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

(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

A P P - 1 4 3 )  
 

 

B  

有 關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對 運 送 至 建 築 地 盤 的  
預 製 混 凝 土 構 件 進 行 現 場 審 核 的 最 低 要 求  

 
 

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如 擬 對 運 送 至 建 築 地 盤 的 預 製 混 凝 土

構 件 進 行 審 核 ， 以 替 代 附 錄 A 所 指 明 的 在 預 製 混 凝 土 工 廠 對

預 製 混 凝 土 構 件 的 審 核 ， 應 遵 從 下 文 第 2 段 指 明 的 要 求 。  
 
2 .  審 核 的 抽 樣 率 須 為 預 製 混 凝 土 構 件 的 最 少 1 %， 而 最 低

要 求 是 每 2 0 批 運 送 至 建 築 地 盤 的 預 製 混 凝 土 構 件 中 ， 最 少 須

對 其 中 一 預 製 混 凝 土 構 件 進 行 抽 樣 審 核。每 個 預 製 混 凝 土 構 件

樣 本 的 審 核 應 包 括 下 列 工 程 項 目 ：  
 

工 程 項 目  審 核 範 圍  

1  鋼 筋   在 混 凝 土 表 面 鑿 開 3 個 面 積 為 1 0 0 毫 米

x 3 0 0 毫 米 的 地 方 ， 進 行 檢 查 鋼 筋 的 大

小 、 紋 式 圖 樣 及 排 列 ， 以 及 混 凝 土 保 護

層  
 利 用 面 層 測 厚 儀 在 6 個 位 置 量 度 鋼 筋 的

混 凝 土 保 護 層 厚 度；並 於 每 個 位 置 在 4 5 0
毫 米 x 4 5 0 毫 米 的 範 圍 內 取 得 6 個 讀 數  

 物 料 測 試 報 告  
2  混 凝 土   在 3 個 位 置 鑽 取 混 凝 土 芯 作 測 試 ， 以 核

實 混 凝 土 強 度  
 物 料 測 試 報 告  

3  製 成 品   混 凝 土 表 面  
 大 小 和 尺 寸  
 預 留 搭 接 鋼 筋   

4  檢 查 記 錄   結 構 品 質 控 制 監 工 的 記 錄 簿  
5  其 他 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認 為 就 有 關 項 目 而 言 是

必 需 的 其 他 工 程 項 目  

備 註 ：  
混 凝 土 芯 抗 壓 強 度 的 測 試 應 按 照 C S 1 : 2 0 1 0 指 明 的 方 法 ， 由 根

據 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劃 就 有 關 測 試 獲 得 認 可 資 格 的 實 驗 所 進

行。測 試 結 果 應 以 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劃 認 許 的 證 書 匯 報，並 在

預 製 混 凝 土 構 件 運 送 至 建 築 地 盤 當 日 起 計 6 0 天 內 提 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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